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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修正「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十八點◎ 

◎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條之七、第三十條之八及第

六條附表一◎ 

◎ 修正「非都市土地作為自然泉製造包裝飲用水使用申請用地變更編定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等規定◎ 

◎ 修正「產業園區用地變更審議規範」第二點及第三點附件一、第六點

附件二、第七點附件三、第八點附件五、第十一點附件六、附件七◎ 

◎ 修正「露營場管理要點」部分規定及第六點附件四、第十點附件七

◎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653號判決簡評

◎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51號民事判決簡評

　

發   行   所∕㆗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陳安正   ㈴譽理事長∕李嘉嬴

榮 譽 理 事 長∕陳銘福、黃志偉、林旺根、王進祥、王國雄、蘇榮淇、高欽明

副  理  事  長∕林士博、黃㈬南、黃永斐 

常  務  理  事∕黃立宇、黃景祥、邱銀堆、吳明治、江如英、葉呂華、黃存忠

理        事∕陳秀珠、劉芳珍、李㆗央、吳蕙美、曾桂枝、江宜溱、莊添源

              黃向榮、張麗卿、林妙儀、張淑玲、劉玉霞、柯志堅、吳㊪藩

              余淑芬、鄭瑋仁、林增松、蘇㈴雄、牛太華、徐英豪、曾雪惠

              謝幸貝、麥嘉霖、蔡憲祥

㈼事會召集㆟∕鄭子賢 

常  務  ㈼  事∕藍翠霞、李秋㈮ 

㈼　　  　事∕張美利、陳榮杰、陳美單、林育存、王曉雯、林慶賢、施富原

              林錦珠

㊙   書   長∕周永康 

副  ㊙  書  長∕陳文得、廖㈪瑛、顏秀鶴

執行副㊙書長∕蘇麗環

幹　  　　事∕杜孋珊 林香君 

各會員公會理事長∕ 

台北市公會/曾桂枝 高雄市公會/張美利 台東縣公會/葉振東 

彰化縣公會/陳仕昌 新北市公會/潘惠燦 嘉義縣公會/葉建志 

台㆗市公會/劉芳珍 基隆市公會/柯姿岑 嘉義市公會/蔣翠玉

新竹縣公會/陳又嘉 台南市公會/楊毅文 屏東縣公會/江如英

雲林縣公會/黃弘儒 桃園市公會/王春㈭ 宜蘭縣公會/張創勝 

南投縣公會/簡泗輝 新竹市公會/楊玉華 苗栗縣公會/蔡惠如 

花蓮縣公會/蘇德興 澎湖縣公會/李麗惠 

臺㆗市大臺㆗公會/温錦昌 高雄市大高雄公會/華珍梅

台南市南瀛公會/鄭瑞祥   桃園市第㆒公會/湯雅芸

桃園市大桃園公會/劉邦訓 臺㆗市大墩公會/葉文生

會 址∕10489 台北市㆗山區建國北路㆒段 156 號 9 樓 

電 話∕02-2507-2155 ㈹表號 傳 真∕02-2507-3369 

E-mail / angela.echo@msa.hinet.net

法規彙編㈪刊編輯 / 林士盟

㊞刷所∕泰和興㈽業㈲限公司 電 話∕04-2708-1063

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
第 期274

㆗華民國

㆗華民國

年

年

㈪

㈪

㈰ 創刊

㈰ 出版

90
113

7
4

15
10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3

修正「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

點」第㈤點、第㈩㈧點

修正「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㆔㈩條之㈦、第㆔

㈩條之㈧及第㈥條附表㆒

修正「工廠兼營觀光服務申請作其他工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非都市㈯㆞作為㉂然泉製造包裝飲用㈬使用申請

用㆞變更編定為㈵定目的事業用㆞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作業要點」

修正「國㈲非公用㈯㆞設定㆞㆖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訂定「礦業用㆞審核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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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8

24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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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屬低污染之既㈲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

輔導期限處理原則」第㆓點、第㆕點、第㈩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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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3年 2 月所當之指數)       

民國 113 年 2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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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3

內政部公告  ㆗華民國 113 年 3 ㈪ 26 ㈰

台內㆞字第 1130261574 號

（全國性㆞政㈶團法㆟㊜用㈶團法㆟法第㆓㈩㆒條第㆓

㊠第㆔款對單㆒個別團體、法㆟或個㆟於每年度所為獎

助或捐贈之㆒定㈮額為新臺幣㆓百萬元）

㈶政部公告  ㆗華民國 113 年 3 ㈪ 27 ㈰

台㈶稅字第 11304525820 號

（㆒百㈩㆓年度個㆟捐贈公共設施保留㆞或經政府闢為

公眾通行道路之㈯㆞列報列舉扣除㈮額之計算基準）

內政部國㈯管理署 函 ㆗華民國 113 年 3 ㈪ 6 ㈰

國署建管字第 1131008402 號

（㈲關於舊㈲建物㆒樓陽臺補登之相關法制）

農業部公告  ㆗華民國 113 年 3 ㈪ 1 ㈰

農授農保字第 1132665509 號

（修正㈬㈯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所定㈬㈯保持計畫格

式）

內政部 書函  ㆗華民國 113 年 3 ㈪ 4 ㈰

台內㆞字第 1130270802 號

（「防制洗錢㈮融行動工作組織」（ FATF ）公布高風

險及加強㈼督國家或㆞區㈴單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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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修正「露營場管理要點」部分規定及第㈥點附件㆕、第

㈩點附件㈦

修正「產業園區用㆞變更審議規範」第㆓點及第㆔點附

件㆒、第㈥點附件㆓、第㈦點附件㆔、第㈧點附件㈤、

第㈩㆒點附件㈥、附件㈦

3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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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礦業用㆞審核作業辦法」

經濟部令   ㆗華民國113年3㈪28㈰  經㆞礦字第11359110230號

第

第

第

1

2

３

條

條

條

本辦法依礦業法（以㆘簡稱本法）第㆕㈩㈦條第㈦㊠

規定訂定之。

礦業權者於實際使用㈯㆞前，應依本辦法申請核定礦

業用㆞。
　

採礦工程如已達原礦業用㆞核定之可開採總量或最終

高程，礦業權者欲於原核定礦業用㆞內，繼續實施採

礦工程，應重新依前㊠規定辦理。
　

礦業用㆞經核定後，礦業權者於原核定範圍內變更計

畫用途或配置，應於變更前敘明變更事由，依本辦法

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

申請核定礦業用㆞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應檢具之

書圖文件如㆘：
　

㆒、申請書。
　

㆓、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附件㆒）。
　

㆔、礦場關閉計畫（附件㆓）。
　

㆕、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父母親受扶養權利是否得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事件)

………………………………………………黃信雄㆞政士

(抵押權擔保範圍事件)………………………黃信雄㆞政士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653 號判決簡評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更㆓字第51號民事判決簡評

50

56

新 編 判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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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申請使用之㈯㆞為私㈲者，應檢具私㈲㈯㆞與建

　　築物所㈲㆟及使用權㆟之同意書。
　

㈥、申請使用之㈯㆞為公㈲者，應檢具㈯㆞管理機關

　　同意規劃之證明文件；如該公㈲㈯㆞已設定他㊠

　　權利者，應併附他㊠權利㆟之同意書。
　

㈦、依礦業規費收費標準繳納申請費之證明文件。
　

前㊠第㈥款規定之情形，礦業權者應於礦業用㆞核定

前，檢附㈯㆞管理機關同意文件。
　

第㆒㊠第㆓款規定之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應與探礦

構想書圖或開採構想書圖等礦業附屬文件相符。

第 ４ 條 前條第㆒㊠第㆕款規定所稱之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如

㆘：
　

㆒、於㈲效期間內之環境敏感㆞區查詢結果。
　

㆓、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評表。
　

㆔、最近㆔個㈪內核發之㆞籍圖、㈯㆞登記謄本、建

　　物登記謄本、使用權㆟、公㈲㈯㆞他㊠權利㆟等

　　依法登記或證明文件，及前開權利㆟之聯絡㆞址。
　

㆕、申請核定礦業用㆞測量成果表及面積計算表。
　

㈤、申請使用之㈯㆞為公㈲㈯㆞者，應檢附該㈯㆞所

　　在㆞鄉（鎮、市、區）公所出具確認該㈯㆞是否

第

第

第

５

６

7

條

條

條

　　位於原住民族㈯㆞或部落及其周邊㆒定範圍內之

　　文件，或其他足以證明前開事實之文件。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先進行書面審查；書圖文件

如㈲不齊全或其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得命礦業權

者限期補正。
　

主管機關進行書面審查時，得徵詢環境保護、㈬㈯保

持、㈯㆞使用及其他相關機關之意見。
　

礦業權者於申請程序㆗，得依法併行辦理該案所涉之

環境保護、㈬㈯保持、㈯㆞使用等相關程序，並應將

其辦理情形主動陳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圖文件齊備後，經檢視礦業權者㉂評無

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應轉送㆗央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審認，並依㆘列規定辦理：
　

㆒、如經審認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主管機關應

　　通知礦業權者依本法第㆕㈩㈦條第㆔㊠前段規定

　　辦理。
　

㆓、如經審認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權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評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權者，修正第㆔條

第㆒㊠第㆓款㉃第㈥款所定之書圖文件而㈲㆘列情形

之㆒者，主管機關得請礦業權者另行檢送開發行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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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8

9

10

條

條

條

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評表，由主管機關轉

送㆗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重新審認：
　

㆒、申請使用㈯㆞範圍異動。
　

㆓、申請使用㈯㆞標示異動。
　

㆔、申請計畫用途變更。
　

礦業權者㈲前㊠第㆒款或第㆓款規定之情形者，應補

正第㆔條第㆒㊠第㈤款或第㈥款規定之書件。

主管機關於書圖文件齊備後，應指定㈰期，會同環境

保護、㈬㈯保持、㈯㆞使用及其他相關機關勘查申請

使用㈯㆞，並通知礦業權者。
　

礦業權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之㈰期到場㈿助導往勘

查，並說明申請計畫概要。
　

前㊠情形，礦業權者得出具委託書，委託簽證技師辦

理。

主管機關於勘查申請使用㈯㆞後，應作成會勘紀錄，

並檢送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主管機關得依勘查結果命礦業權者限期補正；必要

時，得擇期辦理複勘。

主管機關就申請核定礦業用㆞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

㆞之受理及審核作業流程如附件㆔。主管機關應將相

第 11 條

關機關辦理結果通知礦業權者。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礦業權者依前㊠辦理結果修

正相關書圖文件。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定礦業用㆞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

用㆞後，為准駁核定前，礦業權者㈲㆘列情形之㆒

者，主管機關得停止審查程序，並通知礦業權者及相

關機關：
　

㆒、礦業權依本法第㈩㈥條第㆒㊠規定㉂行廢業、第

　　㆕㈩㆒條規定撤銷，或依本法第㆔㈩條第㈤㊠、

第㆕㈩㆓條第㆒㊠、第㈦㈩㈧條第㆓㊠規定廢

　　止。
　

㆓、礦業權者申請變更探礦構想書圖或開採構想書圖

等礦業附屬文件，且其變更內容涉及礦業用㆞

　　案。
　

前㊠第㆒款之㉂行廢業、撤銷或廢止處分經撤銷確

定，或申請變更前㊠第㆓款之礦業附屬文件經主管機

關同意變更或駁回確定時，主管機關應續行原審查程

序，並通知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㆔條規定辦理礦業權消滅登記

時，得終止第㆒㊠規定之審查程序，並通知礦業權者

及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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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訊網

（ https://gazette.nat.gov.tw/）。

12

13

條

條

礦業權者申請核定礦業用㆞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

㈲本法第㆕㈩㈦條第㈤㊠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

駁回其申請。　　　　　　　　　　　　　　　　　
　

礦業權者申請核定礦 業用㆞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

㆞，未㈲前㊠所定應駁回其申請之情形，並符合本法

及本辦法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礦業權者將相關書

圖文件彙整成定稿本，送請主管機關予以核定。

本辦法㉂發布㈰施行。

附件一、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應記載事項  

一、礦業用地明細表：  

（一）土地標示（含地段、地號或國有林事業區林班編號等，並應標示土地面積、

分區及編定使用情形）。
 

（二）申請礦業用地面積。
 

（三）規格（線形道路、索道線、輸送帶、轉站、輸配電線、管線、坑巷道、井

孔等點狀或線狀坵塊外形，均應標註設計規格）。
 

（四）計畫用途。

 
（五）土地所有人（關係人）、建築物所有人、使用權人、他項權利人及土地管理

機關。

 二、礦區概要及礦業權基本資料。

 三、申請使用土地座落範圍及面積（含土地現況及附近有無重要公共設施說明）。

 四、地質及礦牀概要（含礦牀賦存情形等）。

 五、開採及施工計畫（含計畫範圍之可開採總量）：

 （一）採礦方法。

 
（二）採礦計畫。

 
（三）運輸道路之佈設。

 
（四）計畫開採階段佈置（含佈階規劃、最終高程等）。

 
（五）爆破計畫。

 

（六）採運方式。

 

（七）人員。

 

（八）機械配置。

 

（九）動力。

 

（十）地下礦場另應記載下列事項：

 

1.通風。

 

2.排水。

 

3.照明。

 

4.支撐計畫。

 

六、礦石及廢土石堆積計畫（應註明堆積容量及位置）。

 

七、運搬計畫（含索道運搬、卡車運搬、直井運搬、輸送帶運搬等）。

 

八、選礦及煉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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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築物規劃（如為建築礦業廠庫或其所需房屋，應註明建築面積及樓板總面積）。  

十、環境維護計畫概要（申請時得僅記載原則性規劃，惟應於礦業用地核定前，依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定稿本修正其內容）：  

（一）空氣品質。
 

（二）水質維護。
 

（三）生態保育。
 

（四）社會環境。
 

十一、水土保持計畫概要（申請時得僅記載原則性規劃，惟應於礦業用地核定前，

依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修正其內容）：

 （一）地點範圍及面積。

 （二）採礦石或堆積土石之作業方法及程序。

 （三）防止土石沖蝕或崩塌之措施。

 （四）防範水污染措施。

 （五）運搬礦石砂土之方法及使用機具種類。

 （六）施工防災計畫。

 （七）設置數量、經費及完成期限。

 
十二、礦場設施運搬連絡圖：

 
（一）基點名稱。

 
（二）礦區境界點及境界線。

 
（三）申請礦業用地範圍。

 
（四）運搬路線（應標註申請路線與既有道路之位置及名稱）。

 

（五）圖例及比例尺。

 

十三、開採及施工計畫位置實測圖：

 

（一）執照字號。

 

（二）礦區字號。

 

（三）礦區所在地。

 

（四）申請礦業用地合計面積。

 

（五）圖例。

 

（六）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如不敷使用，應另繪製適宜閱讀圖面資訊之比例尺）。

 

（七）指北線及礦區境界線。

 

（八）礦區基點至各測點間之方位角度及距離。

（九）申請礦業用地位置（應標註界點名稱及二度分帶【TWD97】座標，界點應以

X、Y 座標註明縱橫距數據，並套繪地籍界線；如為林班地應加繪林班界）。  

（十）如涉及原核定之礦業用地，應以不同顏色標示已租用、未租用等土地使用

情形。  

（十一）圖面標註申請礦業用地測量成果表（如涉原核定礦業用地，應另表列測

量成果）。
 

（十二）礦業權者與測繪人之姓名、住址及簽章。
 

十四、開採及施工計畫圖：
 

（一）礦業權基本資料。
 

（二）圖例。
 

（三）比例尺（如不敷使用，應另繪製適宜閱讀圖面資訊之比例尺）。

 
（四）指北線及礦區境界線。

 （五）基點名稱、礦區境界點及境界線。

 （六）礦牀地質圖（如不敷使用，應另繪製適宜閱讀圖面資訊之比例尺）。

 （七）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範圍及界點名稱（應與開採及施工計畫位置實測圖一致）。

 （八）施工便道、緩衝帶範圍。

 （九）規劃水土保持設施、採掘跡植生（應依「水土保持計畫概要」、「環境維護

計畫概要」繪製）。

 （十）現況及規劃開採各期程之地形圖、剖面圖及礦量估算表。

 （十一）如涉及礦業法第二十九條不予核准之地域或「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所列環境敏感地區之情形，應將其距離及一切

關係繪註圖上，並分別以不同顏色標示。

 
十五、礦業用地測量成果表及面積計算表。

 
十六、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圖面繪製未定事項依最新之「礦業經營應檢附之圖面標準製圖須知」辦理。

 
（二）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各七份（正本一份，其餘

六份可以影本代之，惟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礦業權者印章）。

 

（三）礦業權者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一式七份，依本辦法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如不敷使用，主管機關得另行通知礦業權者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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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礦場關閉計畫  

一、露天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含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完工、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辦廢

止審查結論或礦場庫存量處理等之作業期程規劃）。
 

(二)
 
礦業機具設備建築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移除規劃。

 
(三)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四)

 
土地整復。

 
(五)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

 
(六)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七)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地下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含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完工、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辦廢

止審查結論或礦場庫存量處理等之作業期程規劃）。

 (二)

 

礦業機具設備建築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移除規劃。

 
(三)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四)

 

土地整復。

 
(五)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含地下坑道開採應敘明廢棄礦坑之處置、坑口封閉

措施及警告標語之設置）。

 
(六)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七)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石油、天然氣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

 

(二)

 

廢井工程。

 

(三)

 

地面設備及管線之移除規劃。

 

(四)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五)

 

土地整復。

 

(六)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

 

(七)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八)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三、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受理及審核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主要單位

 

辦理重點摘要

 

申請階段

 

礦業權者

 

(申請人)

 

礦業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或第六項

規定

 

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附件一)、礦場關閉計畫(附件二)。

 

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礦業法第四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

 

私有地

 

土地所有人之同意書。

 

建築物所有人之同意書。

 

使用權人之同意書。

 

公有地

 

土地管理機關同意規劃之證明文件。

 

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申請費(礦業規費收費標準)。

 

受理階段

 

(書圖文件

 

審查)

 

經濟部

 

程序審查及書面審查。

 

必要時得先徵詢相關機關就書圖文件表示意見。

 

通知礦業權者限期補正。

 

礦業權者自評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認有疑義，得依開發單位自評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

表，轉送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認。

 

通知礦業權者辦理刊登或公開展覽之程序，並收集意見。

 

礦業權者

 

(申請人)

 

辦理公開說明及公民參與:經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認免實施環評者，礦業權者應依礦業法第四十七條第

三項前段規定辦理。

 

審

查

階

段

 
現

場

勘

查

 

經濟部

 

書圖文件補正完成後，通知相關機關派員會勘，並通知礦業權者協助導勘及補繳勘查費。

 

經濟部

 

1.主持現場勘查及確認導勘人身分。

 

2.確認申請地點界樁、標旗安設情形。

 

3.確認申請圖、地是否相符。

 

4.確認申請採礦場位置是否在礦區內。

 

5.確認申請計畫用途實地配置是否合理。

 

6.確認環境敏感地區實際情形。

 

7.確認礦業權者導勘是否與開採及施工計畫相符。

 

8.徵詢並蒐集會勘單位意見。

 

9.現場作成初步綜合勘查結論。

 

礦業權者

 

(申請人)

 

1.協助導勘。

 

2.說明申請計畫概要。

 

註：礦業權者得檢附委託書委託簽證技師辦理。

 

縣市政府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相關事項表示意見。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相關事項表示意見。

 

土地使用(地政)

 

國土計畫相關事項表示意見。

 

原住民族事務

 

協助釐明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相關事項。

 

所 在 地 鄉

(鎮、市、區)

公所

 

原住民族事務

 

認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相關事項。

 

土地管理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非公

用土地)

 

依國有土地租(購)用相關規定表示意見。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保留

地)

 

由鄉公所依租用相關規定表示意見。

 

國有林地管理機關

 

依國有林地租用相關規定表示意見。

 

其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依公有土地租用相關規定表示意見。

 

其他

 
主管機關可視個案情形調整或增加其他相關機關派員會勘，如新增原住民族委員會，徵詢申請範圍是否位於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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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查

後

 

經濟部

 

現場勘查後作成會勘紀錄，函送礦業權者及各相關機關。

 

註一：勘查結果如需調整申請範圍，俟礦業權者補正後，由「書圖文件審查」重新作業程序。

 

註二：勘查結果如僅需確認界點座標值，俟礦業權者補正後，擇期辦理複勘。

 

註三：勘查後確認申請範圍，應通知礦業權者積極辦理相關程序。

 

註四：礦業權者(或委託人)未能導往現場、圖地不符、導勘結果與申請不符，應限期補正及擇期辦理複勘。

 

審

查

階

段

 

礦

業

用

地

准

駁

前

應

辦

事

項

 

經濟部

 

現場勘查後，准駁前礦業權者應辦妥事項:

 

依礦業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及現場勘查結果規劃工作項目，可隨個案實務調整。

 

管控礦業權者辦理進度。

 

礦業權者

 

(申請人)

 

依會勘紀錄結論、各單位意見及相關主管法令規定辦理。

 

各主管機關要求應先辦妥事項外，原則依法亦可併辦。

 

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原住民族諮商同意

 

1.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相關程序辦理。

 

2.依礦業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辦理。

 

1.辦理保安林經營準則第十五

條規定程序。

 

2.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保安林

 

依保安林經營準則之規定辦理。

 

註：非保安林者，本項略。

 

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森林法

 

依森林法相關規定辦理。

 

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環境保護

 

依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相關規定辦理。

 

1.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或第

十六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之一或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三十

八條、第五十一條規定。

 

2.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環境影響評估

  

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註：免實施環評者，本項略。

 

1.水土保持法第八條、第十二

條規定，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

監督辦法第六條、第七條或第

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規定。

 

2.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水土保持

 

依水土保持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涉及土地使用變更者，轉送

相關計畫審查。
 

2.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土地使用

 依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  

配合相關程序表示意見。
 

公

有

地

 

國有土地  依國有土地租(購)用相關規定辦理。  

原住民保留地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有林地
 

依國有林地租用相關規定辦理。
 

其他(縣市鄉鎮區)

 

依公有土地租用相關規定辦理。

 

准

駁

階

段

 

駁回

申請

 

經濟部

 

有礦業法第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應駁回其申請之情形。

 
核准

前

 

礦業權者

 
(申請人)

 

將相關書圖文件彙整成定稿本，如申請使用之土地為公有者，應併同檢附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文件，送主管機

關辦理核定。

 
核定

用地

 

經濟部

 

依礦業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予以核定礦業用地。

 准駁後

 

經濟部

 

依礦業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告。

 

圖示顏色說明：主管機關■■■、相關機關■■■、礦業權者■■■。

 

 

修正「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及建築改良物

標售作業要點」第㈤點、第㈩㈧點

㈤、執行機關辦理標售時，應於標售公告㆒併明示㆘列事㊠：
　

　　（㆒）繼承㆟、合法使用㆟或其他共㈲㆟就其使用範圍依序

　　　　　㈲㊝先購買權。其願㊝先購買者，應於決標後㆔㈩㈰

　　　　　內，檢具保證㈮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執行機關

　　　　　提出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視為放棄㊝先購

　　　　　買權。
　

　　（㆓）設㈲他㊠權利者，於標售清冊備註欄加註「由得標㆟

　　　　　繼受該他㊠權利之所㈲負擔」。
　

　　（㆔）權屬同㆒之㈯㆞及建物，列冊管理期間不同，僅就已

　　　　　移送標售之㈯㆞或建物辦理標售作業時，應加註說明。
　

前㊠標售公告期間為㆔個㈪，並應抄送原列冊管理之直轄

市、縣（市）㆞政機關、㈯㆞或建物所在之轄區登記機關

（以㆘簡稱登記機關）及登記㈲案之他㊠權利㆟。㈲意投標

者，應以掛號函件將投標應備文件，於開標㈰前㈩㆕㈰㉃開

標㈰當㈰開啟信箱前寄達指定郵政信箱。

第㆒㊠第㆒款保證㈮按其主張㊝先購買範圍占列標㈯㆞總面

㈶政部國㈲㈶產署令    ㆗華民國113年3㈪22㈰

　　　　　　　　　　台㈶產署管字第113400027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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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比例並乘以投標保證㈮；相關證明文件應包括身分證

明、使用不動產之權利證明及使用範圍圖。

㈩㈧、標售所得之價款由執行機關按㈯㆞增值稅、㆞價稅、房屋

　　　稅、相關作業費用、規費及涉及該不動產之其他債權等㊝

　　　先次序扣除後，儲存於國庫設立之專戶。
　

　　　未標出之㈯㆞或建物登記國㈲時，應繳納之稅捐或規費，

　　　㉂前㊠專戶㆗撥繳。登記國㈲後，原權利㆟申請就前㊠專

　　　戶提撥發給價㈮時，應先按第㈤次標售底價扣除前㊠相關

　　　稅費及負擔。
　

　　　第㆒㊠之相關作業費用，包括㆘列各款：
　

　　　（㆒）執行機關辦理標售實際支出費用。
　

　　　（㆓）執行機關之㈸務費用：按標出價格或第㈤次標售底

　　　　　　價之百分之㈤計算。
　

　　　（㆔）登記機關㈿助審核繼承㆟或原權利㆟身分及應繼分

　　　　　　費用：按應發給價㈮千分之㆒計算。

修正「國㈲非公用㈯㆞設定㆞㆖權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

㆔、國㈲非公用㈯㆞設定㆞㆖權，除法令另㈲規定外，得依㆘列

　　方式辦理：
　

　　（㆒）執行機關公開招標。

（㆓）　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配合國家政策指定產業公開招標。

　　（㆔）㆗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及

　　　　　公共利益，認定㈲專案提供設定㆞㆖權予㈵定對象使

　　　　　用必要者，由主辦機關報經㈶政部核定後辦理。

㈤、設定㆞㆖權之存續期間、權利㈮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權

　　之權利㈮及㆞租，由審議小組依㆘列規定評定：
　

　　（㆒）存續期間：最長㈦㈩年。
　

　　（㆓）權利㈮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權之權利㈮：
　

　　　　１、以㈯㆞市價之㆔成㉃㈦成計算。
　

　　　　２、指定產業公開招標或專案提供設定㆞㆖權案件，屬

　　　　　　㈳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福利

　　　　　　或慈善救濟等非營利之事業使用者，以㈯㆞市價之

　　　　　　㆓成㉃㈦成計算。

㈶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3㈪7㈰　台㈶產改字第112500053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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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租：
　

　　　　１、以㈯㆞申報㆞價年息百分之㆒㉃百分之㈤計算，分

　　　　　　為隨申報㆞價調整及不隨申報㆞價調整㆓部分。
　

　　　　２、前目隨申報㆞價調整部分㊜用之年息率，不得低於

　　　　　　評定時國㈲㈯㆞課徵㆞價稅之稅率。
　

　　前㊠第㆓款所稱㈯㆞市價，依國㈲㈶產計價方式規定辦理查

　　估評定。
　

　　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設定㆞㆖權之權利㈮及㆞租依第㈩點之㆒

　　評選結果計收；專案提供設定㆞㆖權之權利㈮及㆞租依第㆒

　　㊠評定結果計收。但㆗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法規另㈲計

　　收基準或㊝惠規定者，從其規定。
　

　　㆞㆖權㆟於簽訂設定㆞㆖權契約後，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相關興辦事業文件者，㉂取得核准之㈰起，得依前㊠

　　但書規定辦理。
　

　　第㆒㊠第㆔款、第㆔㊠及前㊠之㆞租，低於依法應繳納之㆞

　　價稅時，改按㆞價稅計收。

㈩之㆒、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設定㆞㆖權，依㆘列程序辦理：
　

（㆒）擇定產業類型：主辦機關提經國㈲非公用不動產

　　　改良利用業務推動小組會議確認產業類型。
　

（㆓）確認政策需求並擇定招標標的：主辦機關洽㆗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各直轄市、縣（市）區位

　　　設置、規模條件、限定用途等政策需求條件後，

　　　執行機關選定之。
　

（㆔）擬訂招標文件：主辦機關擬訂招標文件格式，並

　　　與㆗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招標文件格式洽商達

　　　成共識。
　

（㆕）評定招標條件：執行機關擬具招標標的存續期

　　　間、權利㈮占市價成數及㆞租年息率之建議，並

　　　報經主辦機關提送審議小組評定之。
　

（㈤）公告招標：執行機關公告招標，公告期間不得少

　　　於㆒個㈪，公告時，設定㆞㆖權契約格式應列為

　　　投標須知之附件。
　

（㈥）成立評選會：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成立評選會辦

　　　理評選，評選會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

　　　後解散。評選會置委員㈤㆟以㆖，包括主辦機關

　　　或執行機關及指定產業之主管機關等相關機關㈹

　　　表，並聘任具指定產業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

　　　員，其㆗專家、㈻者合計㆟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㆔分之㆒。
　

（㈦）評選及簽訂設定㆞㆖權契約：主辦機關或執行機

　　　關召開評選會完成評選作業後，執行機關應通知

　　　得標㆟於得標之次㈰起㈨㈩㈰內繳清權利㈮，會

　　　同簽訂設定㆞㆖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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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登記。但得標㆟如需以標得之㆞㆖權向㈮

　　　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繳納權利㈮者，準用第㈨點

　　　規定辦理。
　

執行機關於㆞㆖權存續期間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期㈼督查核㆞㆖權㆟使用情形。

㈩㆒、專案提供設定㆞㆖權，依㆘列程序辦理：
　

　　　（㆒）審認提供使用必要：㆗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認

　　　　　　定基於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及公共利益，㈲專案提

供設定㆞㆖權必要，填具審查意見表函送主辦機

　　　　　　關；㊜用第㈤點第㆒㊠第㆓款第㆓目規定之㈳會、

　　　　　　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以依法設立之㈶團

　　　　　　法㆟為限，並應先備具事業計畫，指明價款來源，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㆓）函復初審意見：主辦機關查明無處分利用計畫及無

　　　　　　需補正說明事㊠後，函復初審意見，並請㆗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序辦理委託專業估價機構查估市價

　　　　　　及擬訂第㈤款書件。如須依其他法令向相關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案件，執行機關得先行出具公函予㈵定

　　　　　　對象作為同意申請之證明文件。
　

　　　（㆔）委託查估市價：㆗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國㈲㈶

　　　　　　產計價方式規定，委託專業估價機構辦理㈯㆞市價

　　　　　　查估，並將估價報告書函送主辦機關。

　　（㆕）辦理市價評定：
　

　　　　　１、主辦機關將估價報告書函送執行機關。
　

　　　　　２、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依國㈲㈶產計價方式規定辦理

　　　　　　　㈯㆞市價評定。
　

　　　　　３、國㈲㈶產估價小組及國㈲㈶產估價委員會㈲修正意

　　　　　　　見時，㆗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責成委託之專業估

　　　　　　　價機構配合修正估價報告書。
　

　　（㈤）擬訂建議書及設定㆞㆖權契約格式：㆗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㈤點規定，擬訂存續期間、權利㈮及㆞租計收

　　　　　基準等條件之建議書及設定㆞㆖權契約格式函送主辦機

　　　　　關。
　

　　（㈥）審議小組評定：主辦機關將㆗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之建議條件，提送審議小組評定。
　

　　（㈦）洽商設定㆞㆖權契約格式：主辦機關與㆗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設定㆞㆖權契約格式洽商達成共識。
　

　　（㈧）㈶政部核定：主辦機關就評定之存續期間、權利㈮與㆞

　　　　　租計收基準及符合第㈤點第㆔㊠規定情形，併同設定㆞

　　　　　㆖權契約格式及對象，報請㈶政部核定。
　

　　（㈨）通知繳交權利㈮：執行機關於接獲主辦機關轉交之㈶政

　　　　　部核定函件後，應即通知㈵定對象於指定㈰起㈨㈩㈰內

　　　　　繳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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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簽訂設定㆞㆖權契約、辦理公證及申辦登記：執行

　　　　　機關於㈵定對象繳清權利㈮後，應通知㈵定對象會

　　　　　同簽訂設定㆞㆖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定㆞

　　　　　㆖權登記。
　

　　前㊠㈵定對象，倘㈲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繳納權利㈮

　　之必要者，應於前㊠第㈨款指定㈰起㈦㈰內提出申請，並

　　準用第㈨點規定辦理。
　

　　㈵定對象未依通知期限繳清權利㈮者，原核定及通知失其

　　效力，由執行機關函告㈵定對象，並副知主辦機關及㆗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存續期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督查核

　　㆞㆖權㆟使用情形，並將㈼督查核結果函送執行機關。

㈩㆕、辦理國㈲非公用㈯㆞設定㆞㆖權，應限制㆞㆖權㆟不得將

　　　㈯㆞出租或出借他㆟作建築使用。
　

　　　公開招標設定㆞㆖權，㆞㆖權㆟將㈯㆞出租或出借他㆟作

　　　非建築使用，其使用存續期間之末㈰，不得在㆞㆖權存續

　　　期限末㈰之後，且不得違反設定目的。
　

　　　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者，㆞㆖權㆟將㈯㆞或㆞㆖建物出租或

　　　出借他㆟作非建築使用範圍，應依原得標㆟投標文件及取

　　　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相關興辦事業文件辦理。但配合

　　　相關法令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專案提供設定㆞㆖權，㆞㆖權㆟經徵得㆗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並符合㆘列規定者，得將㈯㆞或㆞㆖建物出租

　　　或出借他㆟使用：
　

　　　（㆒）㈯㆞出租或出借他㆟作非建築使用。
　

　　　（㆓）㆞㆖建物於總樓㆞板面積㈩分之㆒範圍內出租或出

　　　　　　借他㆟使用。但㈲㆘列情形之㆒者，不在此限：
　

　　　　　　１、將附設停車設備及停車場設施出租或出借，並

　　　　　　　　免予計入出租（借）範圍。
　

　　　　　　２、符合㆗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需求，

　　　　　　　　於設定㆞㆖權契約約定之出租（借）樓㆞板面

　　　　　　　　積比例。
　

　　　（㆔）未違反設定目的。
　

　　　（㆕）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未超過㆞㆖權存續期限末㈰。

㈩㈤、設定㆞㆖權㈯㆞毗鄰之私㈲畸零㆞，依建築法第㆕㈩㈤條

　　　規定，經執行機關價購取得者，應納入設定㆞㆖權契約範

　　　圍，並變更標的，其㆞租及權利㈮依㆘列方式計收：
　

　　　（㆒）㆞租：於辦竣移轉登記次㈪起，依設定㆞㆖權契約

　　　　　　約定計算㆞租。
　

　　　（㆓）權利㈮：按價購取得㈮額乘以設定㆞㆖權㈯㆞依第

　　　　　　㈤點第㆒㊠評定之市價成數計收，其屬指定產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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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招標或專案提供設定㆞㆖權者，準用同點第㆔

　　　㊠及第㆕㊠規定。
　

　　　㆞㆖權㆟因辦理畸零㆞調處而無法取得建造執照申報開

　　　工，執行機關得改按該㈯㆞依法應繳納之㆞價稅計收㆞

　　　租，最長以㈥個㈪為限。

㆓㈩㈤、本要點規定專案提供設定㆞㆖權之審查意見表、公開招

　　　　標設定㆞㆖權之投標須知、設定㆞㆖權契約及委託管理

　　　　契約格式，由主辦機關定之。

修正「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

第㆔㈩條之㈦、第㆔㈩條之㈧及第㈥條附表㆒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3㈪29㈰　台內國字第1130802987號

第

第

30-7

30-8

條

條

政府主動辦理位於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內之使用

㆞變更，因建物密集，致法定空㆞留設困難者，得

以毗鄰相關之多筆㈯㆞合併為㆒㊪基㆞計算之，必

要時得辦理㆞籍逕為分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就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範圍內原住民保留㆞

指定㊜宜區位，並經部落同意，由鄉（鎮、市、

區）公所擬定興辦事業計畫、開發計畫或其他相關

計畫，依第㆔章、農村㈳區㈯㆞重劃條例或農村再

生條例等規定程序辦理。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訊網

（ 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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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都市㈯㆞作為㉂然泉製造包裝飲用㈬

使用申請用㆞變更編定為㈵定目的事業用㆞之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經濟部令   ㆗華民國113年3㈪5㈰  經產字第11351001860號

㆒、為審查依非都市㈯㆞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非都市㈯㆞申

　　請變更作為㉂然泉製造包裝飲用㈬之興辦事業計畫，㈵訂定

　　本要點。
　

㆓、㉂然泉係指非經㆟工抽取，由㆞底㉂然湧出之泉㈬。
　

㆔、申請設置㉂然泉製造包裝飲用㈬事業設施，應符合㆘列各款

　　條件：
　

　　 ( ㆒ ) 以㉂然泉為原料製造包裝飲用㈬ (含礦泉㈬ ) 及盛裝

　　　　　飲用㈬，其㈬源㈬質應符合飲用㈬㈬源㈬質標準，且

　　　　　其成品應符合食品㆗微生物衛生標準。
　

　　 ( ㆓ ) ㆒個㉂然泉出㈬口，僅限㆒家興辦事業提出申請。
　

　　 ( ㆔ ) ㉂然泉包裝飲用㈬之製造場所應於該湧泉㆞及其周邊

　　　　　㈯㆞設置，如因㆞形限制，得以管路直接連接㉂然泉

　　　　　㈬源，不得以容器盛裝泉㈬運送製造；且其管線連接

　　　　　長度不得超過㆒公里。
　

　　 ( ㆕ ) 製造場所之申請開發面積不得超過零點㈤公頃。

　　 (㈤ ) 其設廠標準、建築使用及原㈯㆞使用分區等仍應㊜用

　　　　　相關法令規定。
　

㆕、申請㆟應檢具㆘列各款書件㆒式㈤份 (含影本 )，向該㈯㆞

　　所在㆞之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申請：
　

　　 (㆒ ) 興辦事業計畫書 (包含計畫緣起、目的、㈾源調查、

　　　　　現況分析、計畫內容、執行進度、預估效益、用㆞規

　　　　　劃及配置圖之比例尺不得小於㆒千㆓百分之㆒，變更

　　　　　㈯㆞範圍及規劃之建築物應分別著色標明並計算建蔽

　　　　　率 )、位置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㈤千分之㆒，並註明

　　　　　計畫用㆞之交通、引㈬、排㈬等情形 )、設廠計畫書。
　

　　 (㆓ ) 經環境部認可機構之合格㈬源㈬質檢驗報告。
　

　　 (㆔ ) 包裝飲用㈬ (含礦泉㈬ )工廠登記所需之㈬權狀或臨

　　　　　時用㈬執照影本。
　

　　 (㆕ )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應

　　　　　檢具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
　

　　 ( ㈤ ) 興辦事業計畫之㈯㆞使用清冊 ( 含管路經過㈯㆞清冊，

　　　　　格式如附件㆒ ) 。
　

　　 (㈥ ) 申請變更編定㈯㆞之使用同意書 ( 應註明同意作為變

　　　　　更後之用途使用，申請㆟為所㈲權㆟時免送 ) 及管路

　　　　　經過㈯㆞之使用同意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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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㈦ )最近㆔個㈪內核發之㈯㆞之登記簿謄本。但能以電腦

　　　　　處理者，免予檢附。
　

　　 ( ㈧ )申請變更部分以著色標明之㆞籍圖謄本。但能以電腦

　　　　　處理者，免予檢附。
　

　　 ( ㈨ )屬山坡㆞內，從事㈬㈯保持法第㈩㆓條第㆒㊠所列各

　　　　　款行為時，應另擬具㈬㈯保持計畫或簡易㈬㈯保持申

　　　　　報書。
　

㈤、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 ( 工業單位 )受理申請後，應即辦理

　　初審，審查附件及相關規定內容；如㈲不合，應逕行駁回或

限期補正，俟符合規定，再會同相關機關實㆞會勘作成紀

　　錄，並核簽具體意見後，將原書件連同初審表 ( 格式如附件

　　㆓ ) ㆒併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㈥、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收件後，轉送並彙整㆗央各相關機關審

　　查意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機關開會共同審查，俟審查均符

　　合規定後，再報請經濟部出具同意書函復申請㆟，並副知直

　　轄市、縣 ( 市 ) 政府。申請㆟應於㆒年內憑該同意書向該管

　　㆞政機關申請辦理核准範圍內㈯㆞變更編定為㈵定目的事業

　　用㆞，逾期未申請者，其同意書㉂動失效。
　

　　經濟部於同意興辦事業計畫時，應於核准文件內敘明已完成

　　非都市㈯㆞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㆕點附錄㆒之㆓所列查詢㊠

　　目之查核，尚無各該㊠目法令規定之禁、限建及不得設置或

　　興辦情事。

㈦、申請㆟經完成㈯㆞變更編定後，應依照同意之興辦事業計畫

　　於㆓年內取得建造執照，並於取得使用執照之㈰起㆒年內辦

　　理工廠登記，如㈲未依同意計畫使用或逾期未使用情事，經

　　濟部得廢止原同意之興辦事業計畫。
　

㈧、申請設置㉂然泉製造包裝飲用㈬事業設施之興辦事業計畫經

　　經濟部廢止或撤銷時，其已核准變更編定為㈵定目的事業用

　　㆞之㈯㆞，由經濟部函請當㆞直轄市、縣 (市 ) 政府，依非

　　都市㈯㆞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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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工廠兼營觀光服務申請作其他工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經濟部令   ㆗華民國113年3㈪5㈰  經產字第11351001860號

㆕、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不妨礙工廠生產及公共安全者，得設置

　　㆘列設施：
　

　　 (㆒ ) 與工廠登記產品㈲關之實作體驗設施。

　　 (㆓ ) 工廠登記產品生產設備及其產業相關衍生產品之展示

　　　　　 (售 )設施。

　　 (㆔ ) 附設餐飲設施。

　　 (㆕ ) 標示導覽設施。

　　 (㈤ ) 解說設施。

　　 (㈥ ) 安全防護設施。

　　 (㈦ ) 公廁設施。

　　 (㈧ ) 停車場。

　　 (㈨ ) 涼亭 ( 棚 )設施。

　　 (㈩ ) 眺望設施、㈬池、公共藝術或其他景觀設施。
　

　　工廠兼營前㊠觀光服務設施之總面積，不得超過廠㆞面積百

　　分之㆕㈩；各㊠設施所占樓㆞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廠區建

　　築物總樓㆞板面積百分之㆔㈩。
　

　　第㆒㊠第㆔款附設餐飲設施使用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前㊠觀

　　

　

　　光服務設施面積百分之㆕㈩或其總樓㆞板面積百分之㆔㈩。
　

㈥、申請㆟依本要點申請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其他工業設施容許

　　使用，應檢具㆘列書件㆒式㈦份，向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提出

　　申請：
　

　　 (㆒ ) 申請書 ( 格式如附件㆒ ) 。

　　 (㆓ ) ㈯㆞使用計畫書。

　　 (㆔ ) 負責㆟身分證明文件。

　　 (㆕ )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新申設工廠者，免附 )。

　　 (㈤ )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

　　 (㈥ ) ㈯㆞登記 ( 簿 ) 謄本 (以最近㆔個㈪內核發者為憑 )

　　　　　及㆞籍圖謄本 ( 著色標明申請範圍 ) 。但本款文件得

　　　　　以電子處理取得者，免附。

　　 (㈦ ) ㈯㆞使用計畫配置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㆒千㆓百分之

　　　　　㆒ )。

　　 (㈧ ) 位置圖 ( 比例尺不得小於㈤千分之㆒ )應標註附近觀

　　　　　光景點、鐵公路交通設施、餐廳、飯店或住宿設施。

　　 (㈨ ) ㈯㆞容許使用同意書 (格式如附件㆓ )，應註明同意

　　　　　作為容許用途之使用。但申請㆟為㈯㆞所㈲權㆟者，

　　　　　免附。

　　 (㈩ ) 規劃前、後建築物平面配置圖。但新申設工廠者，免

　　　　　附規劃前建築物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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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審查工廠兼營觀光服務申請作其他工業

設施容許使用案件，得邀請㆗央或㆞方之㆞政、觀光、交

　　通、建管、㈬利或其他相關單位進行審查 (審查事㊠如附件

　　㆔ )；必要時，得會同㈲關單位辦理會勘，並邀請申請㆟出

　　席說明。
　

㈩、經前點審查同意之申請案，應於核准函通知申請㆟於㆔年內

　　完工使用，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但因故無法如期完工運

作者，得報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展期，最長以㆒年為

　　限。
　

　　申請㆟於完工使用前，應檢附其核准計畫書圖、當年度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及承諾營運期間每年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之承諾書各㆒式㈦份，報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辦

　　理完工查核同意後，始可開始營運。
　

　　經審查同意之申請案，如涉及工廠登記事㊠之變更時，應依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㈩㈥條規定，向工廠所在㆞直轄市、縣

　　 (市 ) 政府申請工廠變更登記。
　

㈩㆒、經核准之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其他工業設施容許使用計

　　　畫，擬變更第㈦點第㆔款或第㆕款使用內容者，應先報請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
　

㈩㆓、經核准之容許使用計畫，㈲㆘列情形之㆒者，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得廢止其核准，並通知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及㈲

　　　關機關：

　

　　　 (㆒ )未依第㈩點第㆒㊠、第㆓㊠規定辦理。

　　　 (㆓ )容許使用計畫內容變更，未依前點規定申請變更，

　　　　　　且經限期㆔個㈪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

　　　 (㆔ )工廠登記經廢止、撤銷或註銷。
　

　　　容許使用計畫經廢止者，其原已核准工廠兼營觀光服務設

　　　施，應恢復為容許使用前之原工廠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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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屬低污染之既㈲未登記工廠轉型

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

第㆓點、第㆕點、第㈩㆒點

經濟部令   ㆗華民國113年3㈪5㈰  經產字第11351001860號

㆓、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應於㆗華民國㆒百㈩年㆔㈪㈩㈨

　　㈰前，以書面通知轄區內前點業者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

　　畫，申請核定輔導期限。
　

　　業者收到前㊠通知後，㉃遲應於㆗華民國㆒百㈩年㆔㈪㈩㈨

　　㈰前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申請核定輔導期限。如㈲

　　正當理由未能於㆒百㈩年㆔㈪㈩㈨㈰前提出申請者，得於期

　　限屆滿前向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申請展延㆒次，展延

　　期間不得超過㆔個㈪。
　

業者得於第㆒㊠書面通知前㉂行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

　　畫，申請核定輔導期限，惟㉃遲不得逾㆗華民國㆒百㈩年㆔

　　㈪㈩㈨㈰。
　

　　業者逾㆗華民國㆒百㈩年㆔㈪㈩㈨㈰提出申請者，直轄市、

　　縣 ( 市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第㆒㊠通知期間與第㆓㊠及第㆔㊠業者提出申請㉃准駁之期

　　間為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㆒第㆒㊠第㆒款之輔導期間，㊜用本

　　法第㆓㈩㈧條之㈧第㆓㊠第㆒款規定。

㆕、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第㆓點申請案件，應邀集農

　　業、環境保護或相關機關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

　　行審查之方式進行審查，並得辦理現場會勘。
　

前㊠審查應於㆗華民國㆒百㈩年㆔㈪㈩㈨㈰前完成；必要

　　時，得延長㈥個㈪，並以㆒次為限，但申請㆟依前點第㆔㊠

　　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㈩㆒、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將㆘列執行情形按季陳報工

　　　輔會報：
　

　　　 (㆒ ) 依第㆓點規定通知限期申請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執

　　　　　　行情形。
　

　　　 (㆓ ) 依第㈨點規定於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

　　　　　　之情形。
　

　　　 (㆔ ) 　屬前點規定拒不配合之案件情形，及依法停止供

　　　　　　電、供㈬之執行情形。
　

　　　 (㆕ ) 其他工輔會報決議之事㊠。
　

　　　本部得邀集農業部、環境部、內政部及相關單位不定期赴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查核執行輔導情形；本部並得

　　　將該執行情形列為經濟部督導㆞方政府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法經營業務成效要點之考核㊠目，辦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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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產業園區用㆞變更審議規範」第㆓點及

第㆔點附件㆒、第㈥點附件㆓、第㈦點附件

㆔、第㈧點附件㈤、第㈩㆒點附件㈥、附件㈦

經濟部令  ㆗華民國113年3㈪11㈰  經園字第11355700080號

㆓、本規範各類用㆞㈴詞定義如㆘：
　

　　（㆒）產業用㆞（㆒），以供與工業生產直接或相關之㆘列

　　　　　各行業使用：
　

　　　　　１、製造業。

　　　　　２、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３、批發業（不含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燃料批

　　　　　　　發業、其他專賣批發業）。

　　　　　４、倉儲業（含儲配運輸物流）。

　　　　　５、㈾訊及通訊傳播業（不含影片放映業、傳播及節

　　　　　　　目播送業、電信業）。

　　　　　６、　㈽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研究發展服務

　　　　　　　業、專門設計服務業、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

　　　　　　　業、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

　　　　　７、污染整治業。

　　　　　８、洗衣業（具㆗央工廠性質）。
　

　　（㆓）產業用㆞（㆒）得併供㆘列附屬設施使用：

　　　１、辦公室。

　　　２、倉庫。

　　　３、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４、環境保護設施。

　　　５、單身員工宿舍。

　　　６、員工餐廳。

　　　７、從事觀光工廠或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設施。
　

（㆔）產業用㆞（㆓），為配合產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運需要，

　　　提供㆘列支援產業使用：
　

　　　１、住宿及餐飲業。

　　　２、㈮融及保險業。

　　　３、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４、汽車客、貨運業、運輸輔助業、郵政及快遞業。

　　　５、電信業。

　　　６、第㆒款第㈥目以外之專業、科㈻及技術服務業（不含

　　　　　獸㊩服務業、藝㆟及模㈵兒等經紀業）。

　　　７、其他教育服務業。

　　　８、㊩療保健服務業。

　　　９、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１０、連鎖便利商店。

　　　１１、其他經㆗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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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公共設施用㆞，以供㆘列設施使用：
　

　　　１、公共設施：指供園區使用之綠㆞、綠帶、防風林、隔

　　　　　離（綠）帶、公園、滯洪池與㆞㆘㈬㈼測設施、廢棄

物處理、廢㈬處理與其他環保設施、排㈬系統、雨

　　　　　㈬、污㈬㆘㈬道系統、㆗㈬道系統、港埠、堤防、道

　　　　　路、廣場、停車場及兒童遊樂場。

　　　２、公用事業設施：指提供園區使用之電力（輸配電、變

　　　　　電所、電塔）、㆝然氣加壓站及㉂來㈬給㈬設施。

　　　３、公務設施：指園區管理機構、警察及消防機關。

　　　４、文教設施：指㈻前教育、㈻校、體育場及㈳教設施。

　　　５、其他經㆗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公共設施。
　

（㈤）㈳區用㆞：供住宅使用之用㆞。
　

（㈥）其他用㆞：其他經㆗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

修正「露營場管理要點」部分規定

及第㈥點附件㆕、第㈩點附件㈦

交通部令   ㆗華民國113年3㈪1㈰  交授觀景字第11340002531號

㈤、露營場之設置，須符合各該相關㈯㆞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

　　並由㈯㆞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使用許

　　可文件，其容許使用㆞區如㆘：
　

　　（㆒）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列㆞區者：

　　　　　１、露營區。

　　　　　２、保護區。

　　　　　３、其他分區（依各該分區法令規定辦理）。
　

　　（㆓）都市計畫範圍外，且位於㆘列使用㆞之非都市㈯㆞：
　

　　　　　１、㆛種建築用㆞。

　　　　　２、遊憩用㆞。

　　　　　３、農牧用㆞。

　　　　　４、林業用㆞。
　

　　（㆔）國家公園。
　

　　（㆕）依㉁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申設之㉁閒農場。
　

　　前㊠露營場設置㈯㆞之判別，依露營場設置之㈯㆞使用管制

　　檢視流程圖（如附件㆒）。



~�38�~ ~�39�~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3 法 規 彙 編

㈦、前點規定露營場，應依農業、林業等相關主管機關規定並符

　　合㆘列事㊠：
　

　　（㆒）位於農牧用㆞露營場，全區面積應小於㆒公頃。僅容

　　　　　許設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前述設施面積

　　　　　合計不得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㈩，並以㈥百㈥㈩平方

　　　　　公尺為限；其㆗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

　　　　　過前開面積之百分之㆔㈩，設施高度不得超過㆔公

　　　　　尺，管理室設置規模㆖限如附件㈤，其餘部分應維持

　　　　　現況合法使用。
　

　　（㆓）位於林業用㆞露營場，全區面積應小於㆒公頃。僅容

　　　　　許設置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前述設施面積合計不得

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㈩，並以㈥百㈥㈩平方公尺為

限；其㆗衛生設施面積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百分之

　　　　　㈩，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㆔公尺，其餘部分應維持現

　　　　　況合法使用。
　

　　（㆔）露營場如同時包括農牧用㆞及林業用㆞，其面積總和

　　　　　應小於㆒公頃，並以各用㆞別之㈯㆞面積，據以分別

　　　　　計算得興建設施之面積㆖限。
　

　　（㆕）不得位於第㆒級環境敏感㆞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生態

　　　　　敏感類型、㈾源利用敏感類型（㈬庫蓄㈬範圍、國㈲

　　　　　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區、溫泉露頭及其㆒定範

　　　　　圍、㈬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良農㆞）及第㆓級環

　　　　　境敏感㆞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

　　　　　區域之堤身範圍）。

　　（㈤）位於前款以外之第㆒級環境敏感㆞區者，應徵得各該

　　　　　主管機關意見文件。
　

　　（㈥）㉃少應㈲㆒條既㈲聯絡道路，其路寬應足以供消防救

　　　　　災及救護車輛通行。
　

　　（㈦）露營場內得設置聯絡通道，其累計面積不得大於露營

　　　　　場全區面積百分之㈤，且不計入營位設施、衛生設施

　　　　　及管理室面積計算。
　

　　露營場位於非都市㈯㆞農牧用㆞、林業用㆞且全區面積達㆒

　　公頃以㆖者，應循區域計畫法等程序辦理使用㆞或使用分區

　　變更。
　

㈨、設置露營場申請㆟，應檢附㆘列文件，向露營場管理機關申

　　請登記；其申請書，如附件㈥：
　

　　（㆒）最近㆔個㈪內核發之㈯㆞登記謄本及㆞籍圖謄本。但

　　　　　得以電腦完成查詢者，免附。
　

　　（㆓）㈯㆞所㈲權狀影本或㈯㆞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㆔）設施規劃配置圖，範圍內既㈲之建築設施者，應檢附

　　　　　合法使用證明文件，並輔以照片說明。
　

　　（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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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位屬山坡㆞及森林區範圍，依㈬㈯保持法相關規定應

　　　　　擬具㈬㈯保持計畫者，應檢附㈬㈯保持完工證明書。
　

　　（㈥）位於都市㈯㆞者，應檢附所在㆞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

　　　　　供符合㈯㆞使用管制之函文影本。
　

　　（㈦）位於非都市㈯㆞農牧用㆞及林業用㆞者，應檢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許可文件。
　

　　（㈧）位於國家公園區者，應檢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

　　　　　使用許可文件。
　

　　（㈨）位於第㆓級災害敏感類型之海堤區域（堤身以外）

　　　　　者，應取得當㆞㈬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㈩）㆞質敏感區查詢結果。（如位於㆞質敏感區範圍且屬

　　　　　㆞質法㈯㆞開發行為，後續開發行為應依㆞質法規定

　　　　　進行基㆞㆞質調查及㆞質安全評估，並於相關法令規

　　　　　定需送審之書圖文件㆗納入基㆞㆞質調查及㆞質安全

　　　　　評估結果）
　

　　（㈩㆒）位於洪氾區㆓級管制區及洪㈬平原㆓級管制區者，

　　　　　　應檢附設置可供㆟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之設施

　　　　　　之相關證明文件。
　

　　（㈩㆓）委託書（㈲㈹理㆟需檢附）。
　

　　（㈩㆔）其他經露營場管理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第㆔款文件，如係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原住民族㆞區內之

　　部落範圍申請登記露營場，經露營場管理機關認定確無危險

　　之虞，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工程科技師或結構

　　工程科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及經管理機關查

　　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平面圖替㈹之，並應每年報

　　露營場管理機關備查。
　

㈩㈥、露營場經營者應投保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額及範圍如

　　　㆘：
　

　　　（㆒）每㆒個㆟體傷責任之保險㈮額：新臺幣㆔百萬元。
　

　　　（㆓）每㆒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額：新臺幣㆒千㈤

　　　　　　百萬元。
　

　　　（㆔）每㆒意外事故㈶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額：新臺幣㆓

　　　　　　百萬元。
　

　　　（㆕）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額：新臺幣㆔千㆕百萬元。
　

　　　前㊠保險範圍及最低㈮額，露營場管理機關或㆞方㉂治法

　　　規如㈲對消費者保護較㈲利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露營場經營者應於前㊠保險期間屆滿前，將㈲效之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陳報露營場管理機關備查。

㈩㈦、露營場經營者於露營活動營業時，應依㆘列規定辦理：
　

　　　（㆒）確認露營場安全性，包含各㊠設施或設備定期檢

　　　　　　查、辦理活動各㊠救生設施或設備之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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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向旅客說明露營場㆞及活動安全相關須知。
　

　　　（㆔）遇㆝候狀況不佳，視情形採取疏散及其他維護安全

　　　　　　措施。
　

　　　（㆕）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

　　　　　　點辦理。
　

　　　（㈤）露營場位於森林區域者，不得㈲引㈫之行為。
　

　　　（㈥）倘㈲登記旅客㈾料，其保存期間為半年；前述㈾料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符合個㆟㈾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

內政部公告  ㆗華民國113年3㈪26㈰

台內㆞字第1130261574號

主　　

依　　據

公告事㊠：

旨：

：

訂定「全國性㆞政㈶團法㆟㊜用㈶團法㆟法第㆓㈩㆒

條第㆓㊠第㆔款之㆒定㈮

㈶團法㆟法第㆓㈩㆒條第㆔㊠。

全國性㆞政㈶團法㆟㊜用㈶團法㆟法第㆓㈩㆒條第㆓

㊠第㆔款對單㆒個別團體、法㆟或個㆟於每年度所為

獎助或捐贈之㆒定㈮額為新臺幣㆓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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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公告  ㆗華民國113年3㈪27㈰

台㈶稅字第11304525820號

內政部國㈯管理署 函 ㆗華民國113年3㈪6㈰

國署建管字第1131008402號

主　　 主　　

依　　據

說　　明

公告事㊠：

旨 旨： ：

：

：

訂定「㆒百㈩㆓年度個㆟捐贈公共設施保留㆞或經政

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列報列舉扣除㈮額之計算

基準」，並㉂即㈰生效。

㈲關於舊㈲建物㆒樓陽臺補登之相關法制1案，復請

查照。

所得稅法第㈩㈦條之㆕第㆓㊠及個㆟以非現㈮㈶產捐

贈列報扣除㈮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㆓條第㆓㊠。

㆒

㆓

、

、

復貴會112年11㈪ 20㈰全㆞公（10）字第11

210555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20 款之用

語定義「露臺及陽臺：直㆖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

稱為露臺，直㆖方㈲遮蓋物者稱為陽臺。」又「……

設置於㆞面層且計入建築面積者，依本部營建署 99

年 4 ㈪ 29 ㈰營署建管字第 0992907990 號函發

會議紀錄結論（㆓）標示空間㈴稱為『陽臺』，㉃未

計入建築面積者，依本部 100 年 8 ㈪ 24 ㈰台內營

字第 1000806661 號令分別標示為『陽臺』或

『陽臺（法定空㆞）』。」本部 106 年 7 ㈪ 4 ㈰內

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9063 號函（如附件）業釋

示在案，㈲關於已領㈲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於竣

工圖說未註記空間㈴稱處補加註空間㈴稱1節，㉂應

按個案事實狀況依申請時之法令辦理。本署（改制前

為營建署） 99 年 10 ㈪ 11 ㈰營署建管字第 0992

㆒百㈩㆓年度個㆟以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

留㆞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捐贈，未提出

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其依所得稅法第㈩㈦條

第㆒㊠第㆓款第㆓目之1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之㈮

額，以捐贈時公告㈯㆞現值百分之㈩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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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另㈲關設於㆞面層之「陽臺（法定空㆞）」為設置於

法定空㆞之陽臺，該標示方式僅註明其兼具法定空㆞

之性質，㉃「陽臺（法定空㆞）」得否登記測量登記

1 節，係屬本部㆞政司主管權責，倘㈲疑義，請逕向

本部㆞政司洽詢。

919643 號函：「……㈲關已領㈲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於 98 年 12 ㈪ 18 ㈰以後申請補標示，如涉及本

部 83 年 9 ㈪ 22 ㈰台（ 83） 內營字第 838839

6號函，因該函業停止㊜用，且其申請建築許可之程

序已終結，無法同意所請。」尚無不當。

農業部公告  ㆗華民國113年3㈪1㈰

農授農保字第1132665509號

主　　旨：修正㈬㈯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所定㈬㈯保持計畫格

式（含㈬㈯保持規劃書）等㈩㆔種格式，並㉂即㈰生

效。

依　　據

公告事㊠：

：㈬㈯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第㆔㈩㈥條規定。

修正「㈬㈯保持計畫格式（含㈬㈯保持規劃書）」、

「簡易㈬㈯保持申報書」、「㈬㈯保持計畫㈼造紀

錄」、「㈬㈯保持施工㈼督檢查紀錄」、「㈬㈯保持

計畫竣工檢核表」、「㈬㈯保持施工許可證」、「㈬

㈯保持完工申報書」、「㈬㈯保持完工證明書」、

「㈬㈯保持變更設計差異對照表」、「㈬㈯保持變更

設計總工程造價差異對照表」、「㈬㈯保持完工檢查

紀錄表」、「㈬㈯保持計畫檢核表」及「㈬㈯保持規

劃書檢核表」等共計㈩㆔種格式（如附件）。



法務部調查局  函  ㆗華民國113年2㈪27㈰

調錢貳字第11335508700 號

主　　旨：檢送「防制洗錢㈮融行動工作維織」 (Financia l 

Action Task Force,  ㆘稱「FATF」)公布高風險及加

強㈼督國家或㆞區㈴單相關訊息，請查照。

說　　明：

—

㆓

、

、

相關文號：本局 112年10㈪31㈰調錢貳字第 112

35551820號函。

FATF 於新加坡籍主席T. Raja Kumar任內第5次大

會於本(113)年 2㈪ 23㈰辦理完竣，會終公布提列

高風險及加強㈼督國家或㆞區㈴單如次：

（

（

㆒

㆓

）

）

高風險國家或㆞區（即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2 ㊠第 l 款規定所稱「防制洗錢及打擊㈾

恐㈲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區」）：北韓、伊朗

及緬甸。 FATF 表示該等國家或㆞區在防制洗

錢及打擊㈾恐、㈾武擴機制存㈲重大缺失，㈺

籲各國應對其採取加強盡職調查或與風險相稱

之反制措施。（附件1)

加強㈼督國家或㆞區（即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11條第2㊠第2款規定所稱「未遵循或未充

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維織建議之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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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檢附前揭FATF 公布㈾料：

（

（

㆒

㆓

）

）

附件1:High-Risk Jurisdictions subjecttoa 

Callfor Action-February 2024。

附件2:Jurisdictions under Increased 

Monitoring- 23 February 2024。

區」）：保加利亞、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剛

果民主共和國、克羅埃西亞、海㆞、牙馬加、

背亞（新增）、馬利、莫㆔比克、納米比亞

（新增）、奈及利亞、菲律賓、塞內加爾丶南

非丶南蘇丹、敘利亞、坦尚尼亞、㈯耳其、越

南及葉門。前揭加強㈼督國家或㆞區刻正與

FATF 積極合作以解決防制洗錢及打擊㈾恐、

㈾武擴機制缺失， FATF 不要求對其實施加強

盡職調查，惟建議應考量各該國家或㆞區相關

風險㈾訊。另巴貝多、直布羅陀、烏干達及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不再㊜用加強㈼督程序。

（附件2)



 新 編 判 解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653 號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本件首應釐清者是父母親之受撫養權利（子㊛之扶養義

務）等權利，是否得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是否符合民法第

881 條之1第 2㊠之規定）？

1、 按民法第 881 條之 1 明文：（第 1 ㊠）稱最高限額抵

押權者 ，謂債務㆟或第㆔㆟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

權㆟對債務㆟㆒定範圍內之不㈵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

設定之抵押權。（第 2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以由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

利為限（第 3 ㊠ 以㆘略）。其立法理由（ 96 年 3 ㈪

28㈰）敘明：「實務㆖ 行之㈲年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以抵押㆟與債權㆟間約定債權㆟對於債務㆟就現㈲或將

來可能發生最高限額內之不㈵定債權，就抵押物賣得價

㈮㊝先受償為其㈵徵，與供㈵定債權擔保之普通抵押權

不同，是其要件宜予明定，俾利㊜用，爰增訂第㆒㊠規

　　父母親擔心子㊛對於其扶養費未給付，是否可以設定最

高限額抵押權方式，擔保將來扶養費獲取？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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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關最高限額抵押權，傳統的見解「最高額抵押與㆒般抵押

不同，最高額抵押係就將來應發生之債權所設定之抵押權，

其債權額在結算前並不確定，實際發生之債權額不及最高額

時，應以其實際發生之債權額為準（參照最高法院 62年台

㆖字第 776 號判例）」，但其性質仍與㆒般抵押權設定之

性質無異，仍認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從屬者乃將來應發生之

債權。然而這樣的見解，因 96 年民法物權編關於最高限額

抵押權之立法，而㈲所修正。既然立法採取限制說，則民法

第 881 條之 1 第 2 ㊠所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應著重於「最高限額抵押權對標的物交換價值之支配

範圍，依擔保債權範圍予以質的限定」。

此㊠擔保債權㈾格之限制，是立法政策㆖已否定概括最高限

額抵押權之效力（傳統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均及於㆒切概括

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被擔保債權之㈾格㈲無限

制？向㈲限制說與無限制說㆓說，鑑於無限制說㈲礙於交易

之安全，爰採限制說，除於第㆒㊠規定對於債務㆟㆒定範圍

內之不㈵定債權為擔保外，並增訂第㆓㊠限制規定，明定以

由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始得為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本民法第㆔百㈨㈩㈧條之

㆓參考）。所謂㆒定法律關係，例如買賣、侵權行為等是。

㉃於由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當然包括現㈲及將來可能

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不待

言。」㉂得作為本案爭執之判準。



4、 再由㈳會㆖需要㆒次設定即可以涵蓋擔保現在或將來發生之

不㈵定債權之抵押權制度來觀察，最高限額抵押權是針對長

期繼續之交易或周轉融㈾而生，其交易本質即具㈲長期性及

繼續性，為避免概括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流弊，還是要對其擔

保債權予以界定，才足以保障交易安全。也避免債權㆟圖㆒

己之便，而超過交易之必要範圍設定鉅額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掠奪抵押物之交換價值，因此立法㆖選擇「最高限額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

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是㈲意義的。因此觀察「㆒定法律關係

所生之債權」是要觀察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初，予以質的

債務），而非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需㈲㆖述㆒定範圍

內之法律關係以為從屬；此由立法理由「最高限額抵押權之

設定，其被擔保債權之㈾格㈲無限制？向㈲限制說與無限制

說㆓說，鑑於無限制說㈲礙於交易之安全，爰採限制說，除

於第㆒㊠規定對於債務㆟㆒定範圍內之不㈵定債權為擔保

外，並增訂第㆓㊠限制規定」即明。換言之，是由擔保債權

質的範圍，來界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行使範圍。因此對於最

高限額抵押權的從屬性要㈲新的觀察， 最高限額抵押權係

擔保不㈵定債權，也可能在設定時並無㈵定債權存在，足見

最高限額抵押權於設定後確定前並無㈵定債權可㈾從屬，所

以其成立之從屬性要推移到確定後，視權利實現時㈲無擔保

債權以為斷。故設定之初擔保債權應予以質的界定，才足以

劃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行使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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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所以要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 本案爭議之「父母

親之受撫養權利（子㊛之扶養義務）」 是否符合民法第

881條之1第 2㊠之規範本旨。

5、 系爭扶養義務，如㆖訴㆟等所簽訂之㈿議書所示，包括

每㈪之扶養費、就㊩照顧之費用等生活㆖㆒切開銷，原

則㆖每㈪㉃少給付㆖訴㆟鄭鐵雄及謝鸞英各壹萬元、兩

萬元，但渠㆓㆟㈲㆒㆟生存期間，若抵押權設定之不動

產將查封者，㈿議書約定不問已發生之給付為何，最高

限額抵押所擔保之債權即為 600 萬元，故本件所得觀

察之擔保債權是「扶養、就㊩、照顧、生活等㆒切開

銷」這樣的態樣是寬廣而無法界定其範圍，而只能看到

㆖訴㆟鄭鐵雄及謝鸞英生存期間，債權就是 600 萬

元，這非常類似於概括最高限額抵押權（包含㆒切概括

債權，而只看到抵押權之㆖限），這並不符合民法第

881條之1第2 ㊠之規範本旨。何況，履行扶養義務

之形式，包括迎養與給養，前者為扶養義務㆟與扶養權

利㆟共同生活（如生活照顧），後者為給與㆒定㈮錢或

生活必需物㈾，而㆖訴㆟等所簽立㈿議書所示之扶養義

務，應涉及迎養與給養之間 ，而且系爭㈿議書言明，

該扶養義務不問已為給付之情形如何，㆒旦抵押物經查

封，所擔保之債權為 600 萬元，㉂非民法第 881 條

之1第2㊠所稱之「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



㆔、簡評

　　子㊛對於父母親扶養費給付義務，經由設定最高限額抵

押權方式擔保將來扶養費給付，確實蠻㈵殊的想法，如果可

行，民法㆖扶養權利㆟皆可透過此方式對於扶養義務㆟㈶產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則將來請求給付若受㈲拒絕，因㈲物

權擔保較容易實行，保障性確實較高。

6、 將法定扶養義務透過㈿議具體化扶養債權，如每㈪之生

活費或已發生之㊩藥費及看護費，而經由最高限額抵押

權設定之方式，來擔保應履行而未履行之扶養義務，㉂

應為法律所允許之事㊠。但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不能是只㈲㆖限而概括包括之權利，而系爭㈿議書

之約定是及於㆒切開銷，且不問給付情形如何，在抵押

物被查封時，就擴張抵押債權到擔保㆖限，㉂與立法㆖

選擇擔保債權限制說㈲間。從而，被㆖訴㆟認系爭最高

限額抵押權所擔保者，為㆖訴㆟間所㈿議之扶養請求

權，非屬由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

權利，因而認定該權利與民法第 881 條之 1 第 2 ㊠之

規定，㈲所未合；乃命㆖訴㆟補正擔保債權種類及範

圍，㉂屬㈲據。而經通知補正，雖㆖訴㆟提出說明（參

訴願卷第 12 頁），被㆖訴㆟審認㆖訴㆟仍未完全補

正，乃依㈯㆞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第 4 款規定 ，

以原處分駁回㆖訴㆟之申請，當屬㈲據。

 新 編 判 解㆗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3

~�54�~ ~�55�~

　　最高法院以立法理由：被擔保債權之㈾格「限制說」及

擔保債權範圍予以「質的限定」，以劃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行

使之範圍等，是為避免擔保債權無邊無際漫無限制，則形成

㈵定㆟之間債權擔保工具，而不問是否為民法 881-1 條規

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㆒定法律關係所

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此為排除概括抵押

權之限制規定。

　　最高法院並未完全排除扶養請求權不得㊜用最高限額抵

押權，其理由說明：「將法定扶養義務透過㈿議具體化扶養

債權，如每㈪之生活費或已發生之㊩藥費及看護費，而經由

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方式，來擔保應履行而未履行之扶養

義務，㉂應為法律所允許之事㊠」。

　　問題出在其設定條件被認為其為「概括」最高限額抵押

權與法不符，例如 1.「 扶養、就㊩、照顧、生活等㆒切開

銷」擔保債權不確定。 2. 該扶養義務不問已為給付之情形

如何，㆒旦抵押物經查封，所擔保之債權為 600 萬元，㉂

非民法第 881 條之 1 第 2 ㊠所稱之「㆒定法律關係所生之

債權」 (屬違約㈮性質嗎？)。 

　　既然得以將扶養相關費用作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債權

標的，其設定條件符合「㆒定法律關係」所擔保債權，即立

法理由「限制說」情況㆘，不失為㆒種好方式。



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重㆖更㆓字第51號民事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1、 

1、 

2、 

民法 96 年 3 ㈪ 28 ㈰增訂公布最高限額抵押權，在增

訂相關條文之前設定之抵押權是否㈲最高限額抵押權之

區分？如何判斷其性質為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

權？

按物權在民法物權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別

規定外，不㊜用民法物權編之規定；其在修正施行前發

生者，除本施行法㈲㈵別規定外，亦不㊜用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稱物權施行法）第 1

條定㈲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於 96 年 3 ㈪ 28 ㈰修正公

布增訂第881條之 1㉃之17㈲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

規定，㉂公布後 6 個㈪即 96 年 9 ㈪ 28 ㈰起施行（

㆘就修法前後稱舊法、新法），㆖開修正增訂之條文，

除同法第 881 條之 1 第 2 ㊠、第 881 條之 4 第 2

㊠、第 881 條之 7 等規定外，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

抵押權登記內容如未㈲「利息」記載，於實行抵押權時

是否為擔保效力範圍所及？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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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用之，物權施行法第

17 條亦㈲明定。是於新法施行前，當事㆟訂立最高限

額抵押權契約，約定擔保㆒定範圍內債權額尚未確定之

不㈵定債權，登記機關亦准為抵押權設定登記者，則基

於私法㉂治，仍應承認其效力。再者，普通抵押權及最

高限額抵押權皆為擔保制度之㆒環，旨在使債權㆟利用

事前確保之方法，督促債務㆟履行債務，並於未來債務

㆟不履行債務時，藉由抵押權之實行程序，就標的物賣

得價㈮㊝先受償，以達滿足債權、填補損害之目的。抵

押權之經濟價值雖繫於擔保債權之存在，然實現受償目

的之時間係在將來。為擴大擔保物權之利用效能，發揮

媒介融㈾、提高㈾㈮運用效率、支援經濟活動等㈳會作

用，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只須於實行時存在為已足，亦

即無論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均得以將來可能

發生之債權為被擔保債權。所不同者，乃普通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定債權，包括債

權額已確定或未確定之㈵定債權；最高限額抵押權則係

擔保㆒定範圍內，債權額尚未確定之不㈵定債權（最高

法院 111 年度台㆖字第 37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最

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雖具不㈵定性，然其所支配

之抵押物交換價值範圍仍屬確定，故亦㈲其限制性。其

限制之方法㈲㆓：㆒是質之限制，亦即就擔保之不㈵定

債權需㉂㆒定範圍內而生，就此範圍予以限制，從而不



能設定概括最高限額抵押權。㆓是量之限制，亦即最高

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先受償㈮額受最高限額之

限制，此不僅為確定支配範圍所必要，乃為抵押權㆟對

於標的物價值之支配範圍，在量㆖限定之方法，具㈲避

免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被過度獨占之功能，故「最高限

額」之限制尤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與普通抵押權區分之重

要㈵性（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 109 年 9

㈪修訂㈦版第332 頁）。　　　　　　　　　　　　
　

次按抵押權為不動產物權，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參見民

法第 758 條第 1 ㊠），抵押權㆟僅能依設定登記內容

行使權利，是抵押權之性質究屬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

抵押權，原應以設立登記之內容為準。惟舊法時期之最

高限額抵押權並非法所明定，登記實務㆖在「權利種

類」欄㆒律都登載為「抵押權」，而無普通抵押權或最

高限額抵押權之區別，業據臺北市松山㆞政事務所（㆘

稱松山㆞政所）登記課專員李雯玲於本院前審陳明（本

院重㆖字卷第 410 頁）。而依設定行為所生之抵押

權，既植基於當事㆟間物權變動之意思表示合致，則在

不違反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公示性及公信力之前提㆘，

當事㆟合意設定者究係何類抵押權，即應於文義㆖及論

理㆖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之習

慣等其他㆒切證據㈾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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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觀察，據以判斷（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字第37號判決要旨參照）。

2、 然抵押權內容之登記，旨在公示以保護交易之安全，避

免善意第㆔㆟受不測之損害。倘債權㆟於交易時並未就

債權以抵押物為擔保㈲合理期待，即不影響交易安全。

㆒般交易債權約定利息與違約㈮者眾，遲延則㈲遲延利

息，後次序之抵押權㆟應㈲此預期，而對於合理預期之

事，並無不測可言。是以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不以登記為必要，均為抵押權效力所

及。且民法修正前第 861條既已規定抵押權之法定擔

保範圍，於當事㆟未㈲㈵約時，即應㊜用該規定以為補

充，不得謂為㈲意排除該規定之擔保效力。準此，系爭

抵押權登記雖未記載利息之計算方式，仍不影響系爭債

權所含之利息，亦為該抵押權擔保範圍之認定，㆖訴㆟

㆖開主張，尚無可取。

㆔、簡評

1、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物權種類，在 96 年增訂前雖未明文

規定，然立法理由認為基於交易習慣及私法㉂治原則仍

為㈲效，並無違背物權法定原則。其與普通抵押權均為

擔保制度㆒環，同質性高，雖部分內涵不同，是因為普

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定債

權，包括債權額已確定或未確定之㈵定債權；最高限額



2、 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不以登

記為必要，均為抵押權效力所及。除非當事㆟刻意排

除，此即為法定擔保範圍，在設定㈮額以外之擔保範圍

或超額拍賣其他債權㆟參與分配時，未登記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就顯示其擔保範圍內之重要性。其次，

常見為避免國稅局課徵利息所得稅，民間借貸常將設定

契約書利息㆒欄登錄為「無」 ( 私㆟借款契約卻㈲利息

約定 ) ，既免課徵所得稅，若於將來執行時又受擔保範

圍保障，則顯然不合理。故是否以登記機關登錄內容為

準，作為判斷是否排除利息之約定。

抵押權則係擔保㆒定範圍內，債權額尚未確定之不㈵定

債權。而此內涵不同與物權法定主義並不違背。

　　早期登記實務㆖在「權利種類」欄㆒律都登載為「

抵押權」，該歸類為何種抵押權性質 ( 最高限額抵押權

或普通抵押權 ) ，本案判決亦㈲引述最高法院 111 年

度台㆖字第37號判決要旨說明，值得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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